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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琼农字〔2024〕303 号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关于印发《海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区域

试验与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

同步开展试点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各有关单位：

为支持优良品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快速转化与应用，促进海

南种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促进种业发展若

干规定》等有关要求，特制定《海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区域

试验与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同步开展试点方案》，请遵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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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执行。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2024 年 9 月 1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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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区域试验
与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

同步开展试点方案

为支持优良品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快速转化与应用，促进海

南种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促进种业发展若

干规定》等有关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聚焦水稻、鲜食玉米两大作

物品种，以机制创新为重点，强化部门协作，优化资源配置，探

索建立海南省级品种审定区域试验与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

试（以下简称 DUS 测试）同步试验机制。

二、工作程序

（一）申请流程

1.申请同步试验的单位和个人，应填写《海南省主要农作物

品种审定区域试验与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同步开展申请

表》（见附件 1），一式三份提交至省种子总站。

2.省种子总站对符合参加区域试验条件的申请品种审核同意

盖章后，将申请表报送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儋州）分中

心（以下简称 DUS 测试中心）。经 DUS 测试中心审核同意盖章后，

由省种子总站、DUS 测试中心共同组织开展同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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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南自由贸易港农业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心（以下简称

审协中心）做好品种权申请的咨询指导工作。

（二）试验管理

1.试验安排。同步试验要严格按照区域试验和 DUS 测试的相

关技术规程进行种植和管理。同步试验优先由 DUS 测试中心承担，

也可在省种子总站和 DUS 测试中心共同确认的试验点进行。同步

试验非 DUS 测试中心承担的，由 DUS 测试中心对相关测试品种同

期开展一个周期的 DUS 测试复核或验证。

2.数据调查。优化区域试验和 DUS 测试性状数据采集方式和

内容，对基因型与环境互作影响较大的相关性状，数据由同步试

验点和其它区域试验点共同调查采集。对基因型与环境互作影响

较小的、区域试验与 DUS 测试重复调查的性状，数据由同步试验

点进行调查采集。

（三）结果运用

1.省种子总站、DUS 测试中心根据试验结果分别出具《海南省

区域试验报告》《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报告》，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依据上述报告开展品种审定评议

工作。

2.在同步试验工作中，省种子总站和 DUS 测试中心要积极探

索品种田间测试工作机制，运用智能化测试技术，试行“一季多

点”“一点多季”“分子指纹+田间测试”等测试模式；同步试验

非 DUS 测试中心承担的，省种子总站和 DUS 测试中心将对相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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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开展连续 2 年以上跟踪检查，跟踪检查均合格的主体，其后期

承担的品种试验，省种子总站和 DUS 测试中心仅对其试验结果进

行复核或验证。

三、保障措施

（一）工作机制

省农业农村厅、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负责统筹推进区域试验

与 DUS 测试同步开展，妥善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审协

中心、省种子总站、DUS 测试中心等单位共同推进同步测试工作有

序进行。

（二）职责分工

厅种业管理处：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共同推进同步测试工作

有序开展。

省种子总站：负责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区域试验监督管理，

统筹安排区域试验种植管理，协调各区域试验点积极配合同步测

试工作。

DUS 测试中心：承担同步试验、DUS 测试复核或验证工作，负

责近似品种筛选，配合做好繁殖材料和标准样品管理，协助做好

DUS 测试技术指导和培训等工作。

审协中心：负责对接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并做好品种

权申请的咨询指导工作。

（三）经费保障

区域试验费用由省种子总站负责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统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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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联合体试验和 DUS 测试相关费用由申请者自行承担。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有效期 3 年。

附件：海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区域试验与特异性、一致

性、稳定性测试同步开展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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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区域试验与
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同步开展申请表
申请单位 通讯地址

申请人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或自

然人身份证号码

品种名称

品种所属的属或

者种的中文和拉

丁文

品种类型
计划提交

繁殖材料时间

主要培育地

是否转基因品种

☐是 ☐否

转基因

生物名称

转基因安全

证书编号
亲本/组合

申请人真实性

承诺

本单位（本人）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

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责任。

（签章）

年 月 日

是否可参加

区域试验
（此栏由省种子总站做意见）

是否可参加

DUS 测试
（此栏由测试分中心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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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 年 9月 11 日印发


